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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主管单位有关资质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登记事项的变更审批（报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司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九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单位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报纸承印单位，经其主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报纸出版单位在15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编制管理、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法人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机关法人证明文件等。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主管单位有关资质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设立、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司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九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单位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报纸承印单位，经其主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报纸出版单位在15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编制管理、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法人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机关法人证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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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登记事项的变更审批（报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一条：“创办报纸、设立报纸出版单位，由报纸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三）拟任报纸出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简历、身份证明文件...”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设立、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一条：“创办报纸、设立报纸出版单位，由报纸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三）拟任报纸出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简历、身份证明文件...”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新闻记者证核发、换发及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附件第333项：“新闻记者证核发。”
2.【部门规章】《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9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签署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4号，2009年10月15日起施行）第八条：“新闻记者证由新闻机构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申领新闻记者证须由新闻机构如实填写并提交《领取新闻记者证登记表》、《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表》以及每个申领人的身份证、毕业证、从业资格证（培训合格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申报材料。”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三十五条《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部门规章】《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十条：“设立复制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四）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音像复制单位
设立
	【行政法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1号，2016年3月修改）第二十一条：“申请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二）音像复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数字印刷企业
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2.【部门规章】《数字印刷管理办法》（2011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号）第七条：“设立数字印刷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六）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外商投资印刷
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3月修改）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四条：“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
2.【部门规章】《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6号公布根据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六条：“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三）各方投资者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公安机关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著作权作品登记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著作权保护条例》（1997年8月通过，2004年7月修改）第十一条：“作品自愿登记的，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应当持申请书、作品或者作品复制件、作品登记表、作品说明书、权利保证书和身份证明向设区的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由设区的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审査后，报省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给作品登记证。”
	公安机关或市场监管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1.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4.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1.【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七条：“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依照有关消防、卫生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以及由内地方控股的文艺表演团体；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大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立文艺表演团体。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

2.【部门规章】《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9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依法登记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依法登记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书；（二）营业执照；（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四）依照《条例》第七条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第十六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的，变更投资人员、投资比例以及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依法登记的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依法登记的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参照本实施细则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公安机关
	内地演出审批业务权限在区（市）级、涉外演出审批业务在省级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3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9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十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公安机关
	审批业务在区（市）级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1.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2.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中外合资、合作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4.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5.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6.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1.【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九条：“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外商投资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向公安部门备案；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0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一条：“（三）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以及无《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况的书面声明。”
	公安机关
	审批业务在区（市）级

	
	区文化和旅游局
	身份证明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审批
	【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2月25日通过）第十五条：“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境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与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
	公安机关
	

	281
	区文化和旅游局
	职称证明、职业资格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登记事项的变更审批（报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一条：“创办报纸、设立报纸出版单位，由报纸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三）拟任报纸出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职业资格证书；”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新闻出版等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职称证明、职业资格证明
	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单位设立、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订）第十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七十三条：“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2.【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六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报纸，依照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第十一条：“创办报纸、设立报纸出版单位，由报纸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三）拟任报纸出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职业资格证书；”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新闻出版等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职称证明、职业资格证明
	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
	1.【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二、将第334项的项目名称，由“设立报刊记者站审批”修改为“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将实施机关由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改为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2.【部门规章】《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试行）》（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1号）第十二条：“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应提交申请书及下列材料：（一）驻地方机构负责人、新闻采编人员等的基本情况及其从业资格证明；”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新闻出版等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职称证明、职业资格证明
	新闻记者证核发、换发及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附件第333项：新闻记者证核发
2.【部门规章】《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9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签署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4号，2009年10月15日起施行）第八条：“新闻记者证由新闻机构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申领新闻记者证须由新闻机构如实填写并提交《领取新闻记者证登记表》、《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表》以及每个申领人的身份证、毕业证、从业资格证（培训合格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申报材料。”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新闻出版等部门
	

	282
	区文化和旅游局
	在编证明或劳动关系证明
	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
	1.【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二、将第334项的项目名称，由“设立报刊记者站审批”修改为“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审批”，将实施机关由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改为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2.【部门规章】《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1号）第十二条：“新闻单位设立驻地方机构，应提交申请书及下列材料：（一）驻地方机构负责人、新闻采编人员等的基本情况及其从业资格证明：（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驻地方机构人员编制或者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等证明：（三）驻地方机构经费来源的证明：（四）驻地方机构工作场所的证明：（五）主管单位同意设立驻地方机构的证明：（六）报纸出版单位出具报纸刊期的证明;（七）新闻性期刊出版单位、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网络广播电视台出具国务院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认定的证明：（八）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出具国家网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证明。”
	新闻出版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在编证明或劳动关系证明
	新闻记者证核发、换发及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附件第333项：新闻记者证核发
2.【部门规章】《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9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签署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4号，2009年10月15日起施行）第八条：“新闻记者证由新闻机构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申领新闻记者证须由新闻机构如实填写并提交《领取新闻记者证登记表》、《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表》以及每个申领人的身份证、毕业证、从业资格证（培训合格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申报材料。”
	新闻出版部门
	

	283
	区文化和旅游局
	学历证明
	新闻记者证核发、换发及注销审核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附件第333项：新闻记者证核发
2.【部门规章】《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9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签署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4号，2009年10月15日起施行）第八条：“新闻记者证由新闻机构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申领新闻记者证须由新闻机构如实填写并提交《领取新闻记者证登记表》、《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表》以及每个申领人的身份证、毕业证、从业资格证（培训合格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申报材料。”
	毕业院校等
	

	284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出版物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手续。”
2.【部门规章】《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2001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5号）第四条：“经营出版物印刷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有企业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四）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改）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2.【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已经2016年4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务会议通过，并经商务部同意，现予公布，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申请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一）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二）申请书，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三）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部门规章】《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十条：“设立复制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一）按要求填写的申请表；（二）企业章程；（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四）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五）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六）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七）新设立企业的，须提交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音像复制单位设立
	1.【行政法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1号，2016年3月修改（2020年））第二十条：“申请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复制场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审批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申请，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音像复制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的规划。”
2.【部门规章】《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十条：“设立复制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一）按要求填写的申请表；（二）企业章程；（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四）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五）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六）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七）新设立企业的，须提交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数字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2.【部门规章】《数字印刷管理办法》（2011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号）第六条：“设立数字印刷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企业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四）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章程。（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四）可行性研究报告。（五）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六）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外商投资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3月修改）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经审核批准的，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并持印刷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
2.【部门规章】《设定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6号公布根据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六条：“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一）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申请书。（二）各方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项目建议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各方投资者的名称、住所；2.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3.各方投资者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三）各方投资者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
3.【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32号）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将以下5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出版物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手续。”
2.【部门规章】《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2001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5号）第四条：“经营出版物印刷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有企业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四）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五）有必要的出版物印刷设备，具备2台以上最近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自动对开胶印印刷设备；...”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1.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2.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中外合资、合作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4.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5.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6.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1.【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九条：“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外商投资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向公安部门备案；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0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一条：“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以下文件：（二）营业执照。”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1.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2.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4.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1.【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以及由内地方控股的文艺表演团体；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大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立文艺表演团体。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2.【部门规章】《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9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八条：“依法登记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应当向文化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二）营业执照；”第十一条：“依法登记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二）营业执照。”第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依法登记的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二）营业执照。”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营业执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发布，2019年3月24日修订，2022年3月29日修订）第十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一）企业营业执照和章程。”
	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285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修改）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2.【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已经2016年4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务会议通过，并经商务部同意，现予公布，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二）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含出版物零售业务；（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第十条：“单位、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须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报上一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门店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同时报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请单位、个人书面说明理由。申请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一）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二）申请书，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三）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
	1.【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3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部门规章】《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2号，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十条：“设立复制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一）按要求填写的申请表；（二）企业章程；（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四）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五）注册资本数额、来源及性质证明；（六）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七）新设立企业的，须提交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经营场所需提供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设备证明需提供购置发票或相关来源证明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音像复制单位设立
	【行政法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12月国务院令第341号，2016年3月修改）第二十条：“申请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复制场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审批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申请，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音像复制单位总量、布局和结构的规划。”
	经营场所需提供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设备证明需提供购置发票或相关来源证明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数字印刷
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2.【部门规章】《数字印刷管理办法》（2011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号）第七条：“设立数字印刷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五）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
	经营场所需提供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设备证明需提供购置发票或相关来源证明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外商投资
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3月修改）第十四条：“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
2.【部门规章】《设定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6号公布根据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六条：“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外方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1.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印刷经营管理模式及经验；2.能够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备；3.能够提供较为雄厚的资金。”第七条：“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应先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一）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申请书。（二）各方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项目建议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各方投资者的名称、住所；2.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3.各方投资者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三）各方投资者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
	经营场所需提供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设备证明需提供购置发票或相关来源证明
	

	
	区文化和旅游局
	经营场所和设备证明
	出版物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手续。”
2.【部门规章】《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2001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5号）第四条：“经营出版物印刷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三）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五）有必要的出版物印刷设备，具备2台以上最近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自动对开胶印印刷设备；...”
	经营场所需提供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等；
设备证明需提供购置发票或相关来源证明
	

	286
	区文化和旅游局
	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
	外商投资印刷企业设立
	1.【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条：“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手续。”
2.【部门规章】《设定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6号公布根据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第七条：“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应先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
	1.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2.经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授权或者委托，占有单位的主管部门可以确认资产评估结果
	

	287
	区文化和旅游局
	著作权权利归属证明
	著作权作品登记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著作权保护条例》（1997年8月通过，2004年7月修改）第十一条：“作品自愿登记的，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应当持申请书、作品或者作品复制件、作品登记表、作品说明书、权利保证书和身份证明向设区的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由设区的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后，报省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给作品登记证。”
	相关管理部门
	

	288
	区文化和旅游局
	住（场）所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
	电影放映
单位设立
	1.【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2016年11月通过）第二十四条：“…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与所从事的电影放映活动相适应的人员、场所、技术和设备等条件的，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从事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电影放映活动。”
2.【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条：“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或场所租赁协议
	

	289
	区文化和旅游局
	收入证明
	省内专营国产影片发行公司设立
	1.【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2016年11月通过）第二十四条：“企业具有与所从事的电影发行活动相适应的人员、资金条件的，经…或者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从事电影发行活动。”
2.【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条：“设立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场所和设备；”
	银行机构
	

	290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专业人员资格证明
	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审批
	1.【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十一条：“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2.【部门规章】《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9号公布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八条：“依法登记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应当向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书；（二）营业执照；（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四）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
	院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内地演出审批业务权限在区（市）级、涉外演出审批业务在省级

	291
	区文化和旅游局
	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1.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2.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中外合资、合作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4.歌舞娱乐场所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5.游艺娱乐场所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6.娱乐场所改建、扩建或变更场地、主要设施、投资人员、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审批
	1.【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九条：“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向公安部门备案；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0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一条：“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以下文件：（四）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赁意向书。”
	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发布，2019年3月24日修订）第十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四）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意向书。”
	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
	审批业务在区（市）级

	292
	区文化和旅游局
	场地证明
	1.文艺表演团体、个体演员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2.外国及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个人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十七条：“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演出时间、地点、场次。”
	演出场所提供
	内地演出审批业务权限在区（市）级、涉外演出审批业务在省级

	293
	区文化和旅游局
	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1.【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
2.【部门规章】《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9号公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2022年4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依法登记的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五）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商务部门
	涉外演出审批业务在省级

	294
	区文化和旅游局
	信息网络安全合格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发布，2019年3月24日修订）第十一条：“申请人完成筹建后，应当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审核。申请人还应当依照有关消防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申请人取得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批准文件后，向文化行政部门申请最终审核。”
	网监部门
	审批业务在区（市）级

	295
	区文化和旅游局
	消防安全批准证明
	1.外国及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个人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2.文艺表演团体、个体演员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4.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5.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七条：“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第八条：“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案。”第十条：“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向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九条：“在公共场所举办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依照有关安全、消防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制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演出场所应当配备应急广播、照明设施，在安全出入口设置明显标识，保证安全出入口畅通；需要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标准搭建舞台、看台，确保安全。”第二十条：“审批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时，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核验演出举办单位的下列文件：（三）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
	消防部门
	内地演出审批业务权限在区（市）级、涉外演出审批业务在省级

	
	区文化和旅游局
	消防安全批准证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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